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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稅務條例》 

(第112章) 

 

《2013年稅務(修訂)(第3號)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會議上，行政會議建議，行政長官指令向

立法會提交《2013年稅務(修訂)(第3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載於附件A) ，藉

以： 

(a) 為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離岸風險保險業務提供利得稅稅率寬減(即法團一

般利得稅稅率的一半，現時該稅率為16.5%)，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

生效；以及 

(b) 因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85章)所訂的最高有關入息水平從二

零一四年六月一日起由每月25,000元提高至30,000元，調高僱員和自僱人

士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1的扣稅額上限。 

理據 

向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提供稅務寬減的建議 

2. 專屬自保保險是公司為自身提供的保險。在香港，根據《保險公司條

例》(第41章)的定義，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指只經營一般業務的公司，而該等業務限

於承保與該公司屬同一集團的其他公司的風險。企業成立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可以

承保市場並未提供保障的特定風險。由於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可以較低的成本(例如沒

 
1
 供款包括： 

(a) 自僱人士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485章)支付的強制性供款； 

(b) 以下兩者的較小款額：某人以僱員身分向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的款額；或假若該人

在有關課稅年度中所有身為僱員而受僱的時間內，以強積金計劃參加人身分作出供款，該人

所須支付的款額；以及 

(c) 僱員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向強積金計劃支付的強制性供款。 

Executive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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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場推廣開支和無須支付保險中介人佣金)和邊際利潤經營，故可收取較低保費，

而其母公司也可分享該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所賺取的承保利潤。 

3. 儘管先進經濟體已廣泛採用專屬自保保險作為風險管理工具，但這類風

險管理工具在亞洲依然未見普及。吸引更多企業來港設立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會帶

動其他相關業務的發展，包括再保險、法律及精算服務，令香港的風險管理服務更

多元化，從而鞏固香港在區內的保險樞紐地位。香港規管制度完善，各個領域的專

業人才薈萃，足可發展為專屬自保保險公司落戶的首選之地。 

4. 此外，二零一二年六月，國務院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促進內地與香港

的合作，其中包括支持內地機構在香港設立自保公司，完善風險保障機制。在中央

人民政府的政策支持下，香港這方面的發展潛力自不待言。 

5. 有見及此，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中，

建議寬減專屬自保保險公司離岸風險保險業務的利得稅，使之與現行《稅務條例》

(第112章)訂明適用於再保險公司的稅務寬減看齊(即得自離岸風險再保險業務的應

課稅利潤，按法團一般利得稅稅率16.5%的一半徵收利得稅)。為配合推行稅務寬減

建議，以及支持國務院的政策，我們會加強向內地大型企業宣傳有關措施，並先以

這些企業設於北京的總部作為目標對象。 

調高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的扣稅額上限 

6. 根據《稅務條例》的規定，僱員及自僱人士可在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

及利得稅評估中，扣除他們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的款額。《2013年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條例(修訂附表3)公告》將在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生效，屆時最高有關入息

水平會由每月25,000元調高至30,000元。因應這項修訂，我們建議在二零一四／一

五課稅年度，把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的扣稅額上限，由15,000元調高至

17,500元(即25,000元x 5% x 2個月+ 30,000元x 5% x 10個月)，而二零一五／一六課

稅年度及其後的課稅年度的上限，則調高至18,000元(即30,000元x 5% x 12個月)。 

其他方案 

7.  我們必須修訂《稅務條例》，以實施這兩項建議。除此之外，並無其他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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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 

8.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a) 第3條訂明，利得稅寬減適用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課稅年度及以

後的各課稅年度； 

(b) 第4條修訂《稅務條例》第14B條，以容許由法團以專屬自保保險公司身

分得自離岸風險保險業務的應評稅利潤，按正常稅率的一半課利得稅； 

(c) 第6條修訂《稅務條例》第23A條，以就確定由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得自離

岸風險保險業務的應評稅利潤的公式，訂定條文； 

(d) 第7條修訂《稅務條例》附表3B，以調高以下各項可從應評稅入息中扣

除的供款的上限： 

(i) 任何自僱人士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支付的強制性供款；

以及 

(ii) 任何人以僱員身分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某些供款；以及 

(e) 第8及9條在《稅務條例》加入新的附表30。由於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

供款的扣稅額上限調高後，納稅人可享的扣稅額有變，因此增補附表，

訂明二零一四／一五及二零一五／一六課稅年度暫緩繳納暫繳薪俸稅及

暫繳利得稅的過渡性安排。 

被修訂的現行條文載於附件B。 

立法程序時間表 

9.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

階段和三讀 

另行通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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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影響 

10. 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建議對經濟和財政有

影響，詳情載於附件C。建議對公務員、生產力、環境、可持續發展或家庭沒有影

響。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對《稅務條例》的現行約束力沒有影響。 

公眾諮詢 

11. 我們在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就稅務寬減建議諮詢了保險業諮詢委員

會，他們贊成有關建議。我們其後在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諮詢立法會財經事務委

員會，委員支持我們所提出的兩項法例修訂建議。 

宣傳安排 

12. 我們會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回答傳

媒及公眾查詢。 

背景 

專屬自保保險公司 

13. 我們自一九九七年起向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提供各項規管方面的寬免，例

如降低股本規定、償付準備金規定和費用。香港現時有兩間專屬自保保險公司──

中海石油保險有限公司(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五日獲得授權)和中石化保險有限公司

(在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獲得授權)。 

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的扣稅額上限 

14. 根據《稅務條例》第16AA條，在計算自僱人士的利得稅應課稅款時，他

們所支付的強制性供款可予扣除；而根據該條例第26G條，在計算僱員的薪俸稅或

個人入息課稅的應課稅款時，他們向認可職業退休計劃所支付的供款及向強積金計

劃所支付的強制性供款均可予扣除。該條例附表3B訂明根據該條例第 16AA或26G

條每個課稅年度的最高可扣除額。現時，最高可扣除額為15,000元(即25,000元x 5% 

x 12個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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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15. 如對本摘要中有關向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提供稅務寬減的建議有任何查

詢，請聯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特別職務黃昕然先生(電話

號碼：2810 2201)。查詢有關調高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的扣稅額上限，請聯

絡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財經事務)3黃國玲女士(電話號碼：2810 

2061)。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 C 

 

建議的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寬減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利得稅率應可吸引更多公司來港設立專屬自

保保險公司，從而帶動再保險業務的發展，令香港的風險管理服務更多元化。專

屬自保保險公司會增加市場對再保險的需求，設立在香港的再保險公司或可藉此

得益。此外，吸引更多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有利於其他相關業務的發展，例如會計、

精算及法律服務等。這會加強我們的競爭力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另

一方面，隨著更多企業設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以承保自己及其集團公司的風險，

直接保險公司的業務似乎會受到影響。不過，由於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主要由跨國

企業成立，一般用作承保特別的風險（如：油田的風險），並非本地保險市場的

目標業務，故對直接保險公司的影響不大。這類風險一般是向承保特別風險類別

的大型國際保險公司投保，因此推廣專屬自保保險更可為整體保費帶來增長。 

2. 另一項有關調高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的扣稅額上限的建議，對

經濟沒有大影響。 

對財政的影響 

3. 發展專屬自保保險除了可以製造就業機會和吸引海外專才來港工作

外，更可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和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從而帶來經濟效益。 

4. 我們沒有有關設於香港的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實際稅收的估算。這項

措施旨在吸引原本不會設於香港的業務來港。 

5. 至於有關調高向認可退休計劃支付的供款的扣稅額上限的建議，稅務

局估計，因應調整，政府於二零一四/一五年度及二零一五/一六年度的薪俸稅、

利得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的收入，則會分別減少 2.7億元和 3.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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